
 

 

檔案編號：FHB/F/6/12/12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獸醫註冊條例》  
（第 529 章）  

 
《獸醫管理局（選舉成員）規例》  

 
 
引言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下稱「局長」）根據經  《2015 年獸醫註冊（修

訂）條例》（下稱「《修訂條例》」）1修訂的《獸醫註冊條例》（第 529 章）

（下稱「《條例》」）第  28(1A)條，制定《獸醫管理局（選舉成員）規例》

（下稱「《選舉規例》」）（載於附件一）。  
 
 
理據  
 
2.  為加強獸醫管理局（下稱「管理局」）的代表性，並鼓勵獸醫業界

更積極參與管理業內監管機構，《條例》經《修訂條例》作出修訂，當中包括

將管理局的成員組合由只有委任成員擴大至同時涵蓋委任成員和選出的註冊

獸醫成員。根據《條例》第 3A 條，當《修訂條例》生效時，管理局會由局長

委任的一名主席及 12 名成員，以及六名選任成員所組成。  
 
3.  根據《條例》第28(1A)條所賦予的權力，局長經考慮獸醫業界的意

見及其他專業規管組織（包括醫委會）的選舉安排 2後，制定《選舉規例》就

選舉成員加入管理局的事宜訂定條文。  
 
4.  當《選舉規例》生效時，管理局將根據所訂定的程序舉行首次選舉，

以選出六名註冊獸醫為成員。首次選舉預計大約於 2020 年第三季完成，讓新

組成的管理局開始運作。   
 

                                                           
1 《修訂條例》尚未生效。  
2 《醫生（選舉規定）（程序）規例》（第 161B 章）及《醫務委員會（選舉和委任業外委

員）規例》（第 161F 章）內所訂定的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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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有在選舉通知的日期前的第 30 日持有有效執業證明書的註冊獸

醫，即屬選舉的選舉人。每名選舉人可提名最多兩人為選舉的候選人 3，以及

可在不超過選舉的空缺數目下，投票予一名或多於一名候選人。在將會選出

成員以填滿六個空缺的首次選舉中，六名得票最高的候選人將會當選。根據

《條例》第 3E(1)條，選任成員的任期由在憲報刊登選舉結果後的首個月份的

第一天起計三年。  
 
 
《選舉規例》  
 
6.  《選舉規例》及主要選舉安排分別載於附件一和二。 
 
 
立法程序時間表  
 
7.  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  
 

      刊登憲報     2019 年 11 月 8 日  
     提交立法會     2019 年 11 月 13 日  
 

8.  《選舉規例》會在《條例》第 28(1A)條生效當日起開始實施。  
 
 
建議的影響  
 
9.  建議會為選出註冊獸醫成為管理局成員的選舉訂定條文。建議符合

《基本法》，  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建議對經濟、生產力、環境、可持續發

展、家庭和性別議題均沒有影響。建議不會影響《條例》的約束力。  
 
10.  政府已向管理局秘書處增撥資源以舉行選舉。  

 
 

公眾諮詢  
 
11.  《選舉規例》的框架已在立法會審議《2014 年獸醫註冊（修訂）條

例草案》時，以及後來於 2015 及 2016 年經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

委員會詳盡討論。自 2015 年起，政府已就《選舉規例》的框架及要點諮詢相

關的獸醫團體，包括管理局、香港獸醫學會及中國（香港）獸醫學會。其中，

政府已分別在 2015 年 5 月及 12 月進行兩輪諮詢，收集獸醫業界對選舉安排

                                                           
3 當該次選舉只有一個空缺，每一名選舉人在該次選舉中只可以提名人或贊同人身分簽署提

名一名符合選舉人資格的註冊獸醫為候選人；或當該次選舉有兩個或以上的空缺，簽署提

名最多兩名註冊獸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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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見。2017 年 10 月及 2019 年 2 月，政府亦已就選舉安排進一步諮詢管理

局。在最近的 2019 年 10 月，我們亦舉辦了一場簡介會讓業界掌握有關安排。

業界普遍支持建議。  
 
 
宣傳安排  
 
12.  食物及衞生局會安排發言人解答傳媒查詢。我們亦會在舉行首次選

舉之前與管理局合作為業界舉辦簡介會。  
 
 
查詢  
 
13.  如有任何查詢，請與食物及衞生局助理秘書長陳紫欣女士聯絡（電

話：3509 8700）。  
 
 
 
食物及衞生局  
2019 年 11 月 6 日  
 



附件一



















































 

 

附件二  
 
 

選出成員加入獸醫管理局（下稱「管理局」）的主要選舉安排  
 
 
(A)  選舉安排概覽  
 

時任的管理局負責舉行及監督選舉，以及委任一名人士擔任選舉主

任。選舉主任會就選舉發出選舉通知以通知每名選舉人。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會委任五名人士（全部為非註冊獸醫）成立檢討委員會，以聆訊就有關選舉

提出的選舉呈請。  
 
 
(B)  任期  
 
2.  從一般選舉選出的成員的任期為三年。  
 
 
(C)  選舉人資格  
 
3.  所有在選舉通知的日期前的第 30 日持有有效執業證明書的註冊獸

醫即屬選舉的選舉人。  
 
4.  如選舉人分別在提名日期及遞交選票期的最後一日不再是持有有效

執業證明書的註冊獸醫，其提名及投票將會失效。  
 
 
(D)  獲提名資格  
 
5.  在指定日期 4名列於註冊獸醫名冊及持有有效執業證明書，並在截

至提名日期為止的三年間內曾在香港作獸醫外科學執業或提供獸醫服務的獸

醫，可獲提名為選舉的候選人，除非— 
(a)  在過去三年内，有或曾有《條例》第 19 條的紀律命令就他而作出；  
(b)  他是未獲解除破產的破產人；   
(c)  他與其債權人之間存在《破產條例》（第 6 章）所指、並正有效的

的自願安排；  

                                                           
4 這些日期為— 

(i) 選舉通知發出的年份（選舉年）之前第二年的 12 月 31 日； 
(ii) 選舉年對上一年的 12 月 31 日； 
(iii) 選舉通知的日期之前的第 30 日；及 
(iv) 提名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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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在過去五年内，他在香港或其他地方被判處或曾被判處超過三個月

的監禁；或   
(e)  在過去五年内，他被裁定或曾被裁定犯了作出違反《選舉(舞弊及

非法行為)條例》（第 554 章）的舞弊行為或非法行為的罪行。  
 
 
(E)  候選人的提名  
 
6.  提名須由兩名選舉人分別以提名人及贊同人身份支持。一般而言，

每名選舉人可就選舉提名最多兩名候選人。如選舉中只有一個空缺，每名選

舉人只可提名一名候選人。  
 
 

(F)  投票  
 
7.  每名選舉人可在不超過選舉的空缺數目下，投票予一名或多於一名

候選人。得票最多的候選人將會當選。  
 
 
(G)  選舉單位  
 
8.  管理局會根據《選舉規例》所訂定的程序舉行選舉。  
 
 
(H)  選舉的進行  
 
9.  管理局會舉行一般選舉，以選出註冊獸醫填補所有六個選任成員的

空缺。這些空缺通常因成員三年任期屆滿時出現。  
 
10.  當有選任成員出缺而其餘下任期不少於九個月時，管理局將舉行補

選以選出一名註冊獸醫在餘下任期擔任成員。  
 
 
(I)  選舉呈請  
 
11.  最少 10 名選舉人、一名選舉候選人或一名被裁定並非獲有效提名為

選舉候選人的人可提出選舉呈請質疑某選舉。選舉呈請應在管理局指明的期

間向管理局主席提出。該期間須為在憲報刊登選舉結果翌日起計不少於 30 天。

檢討委員會將就選舉呈請作出聆訊。檢討委員會將會在所有選舉呈請已被處

置或在沒有收到選舉呈請的情況下解散。  


